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关于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届满且解除限售

条件成就的核查意见（修订版）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非公管理办法》）、《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号——股权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

(以下简称《监管指引第 6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权激励和员工

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等有关规定，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主办券商”）作为作为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芯诺科技”或“公司”）的主办券商，对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限售期届满且解除限售条件成就事宜进行了核查，发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基本情况

（一）股权激励计划已履行程序

2021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 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名并拟认定核心

员工的议案》等议案，并同意将上述事项提交公司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

2021年 6月 18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公司 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提名并拟认

定核心员工的议案》。

2021年 6月 18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披露

了《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关于对拟认定核心员工进行公示并征求意见

的公告》《第二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公告》《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021年 6月 25日，经公司自查发现，公司披露的《股权激励计划(草案)》

中部分内容有误。同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了《2021

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更正后)》《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更

正公告)》。

2021年 6月 18日至 2021年 6月 29日，公司对拟激励对象姓名及职务在公

司内部进行了公示。公示期满，全体员工对激励对象名单均无异议。

2021年 6月 30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官网披露了《监

事会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核查意见》，监事会对本次股权激励计划

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2021年 7月 5日，公司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出具了《申万宏源证券

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山东芯诺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一次股权

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性意见》，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合法合规。

2021年 7月 15日，公司召开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提名公司 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1

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公司 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关于提名并拟认定核心

员工的议案》，公司股权激励事宜获得股东大会批准。2021年 7月 16日，公司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官网披露了《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公

告》《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2021年 9月 13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官网披露了《限

制性股票授予结果公告》。

2023年 8月 4日，公司根据经营需要修改了《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中部分

内容。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

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2023年 8月 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的议案》。

2023年 8月 4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www.neeq.com.cn)

披露了《第三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第三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

公告》、《监事会关于公司调整 2021年第一期股权激励计划业绩考核指标的相



关事项意见的公告》、《关于召开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提供网

络投票)》。

2023年 8月 7日，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官网披露了《关于调

整 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业绩考核指标的公告(更正后)》、《关于调

整 2021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业绩考核指标的公告(更正公告)》、《2021

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更正后)》、《2021年第一次股权

激励计划(草案)（第二次修订稿)(更正公告)》。

2023年 8月 14日，公司主办券商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出具了《申万宏源承销

保荐关于芯诺科技调整 2021 年第一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性意见（修订

稿）》，认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调整合法合规。

（二）股权激励计划的限售期、解除限售时间及相应可解除限售比例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股份

累计限售期限为 60个月，分三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

转让，即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第 36个月后解锁 30%、第 48个月

后解锁 50%、第 60个月后全部解锁。

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限售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限售安排 解限售期间 解限售比例

第一个解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36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48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30%

第二个解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60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50%

第三个解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 60个
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授予日起 72个月

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止

20%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 2021年 7月 15日，登记日为 2021年 9月 8日。截

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限制性股票自登记至激励对象名下之日起已满 36个月，

可解除限售比例为 30%。

（三）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的条件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同时满足下列解除限售条件时，可按解除限售安

排分期办理股票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负面情形：

（1）挂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

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挂牌公司最近 12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或因重大违法违

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3）挂牌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正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负面情形：

（1）激励对象对挂牌公司发生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

（2）励对象被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且在禁入期间；

（3）激励对象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管情形；

（4）激励对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5）激励对象最近 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全国股转公司认

定为不适当人选；

（6）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7）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3、公司业绩指标

序号 挂牌公司业绩指标

1
以 2020 年业绩为基准，2021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增长不

低于 20%；2021 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5%;

2
以 2020 年业绩为基准，2022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增长不

低于 40%；2022 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30%；

3
以 2022 年业绩为基础，根据营业收入完成率或扣非后净利润完成率进

行分档考核。

2023 年度，公司对营业收入完成率(Am)或扣非后净利润(An)完成率进行分

档考核。分档考核设定底线触发值，完成率 60%以上则可对应解除相应比例。

限售期 公司业绩考核指标 权重

第三个解

限售期

以 2022 年为基础，营业收入不低于 2022 年度或以 2022

年为基础，扣非后净利润不低于 2022 年度。
X

2023年度营业收入完成率(Am)=2023年度营业收入/2022度营业收入*100%。

2023年度扣非后净利润完成率(An)=2023年度扣非后净利润/2022年度扣非



后净利润*100%。

业绩完成度 对应解限比例

Am≥100%或 An≥100% X=100%

80%≤Am＜100%或 80%≤An＜100% X=80%

60%≤Am＜80%或 60%≤An＜80% X=60%

Am＜60%且 An＜60% X=0%

注：（1）以上净利润指标均指经审计的合并报表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公司因实施本次股权激励计划而以权益结算的

股份支付在等待期内按期计入管理费用，同时增加资本公积，由本次股权激励产

生的成本将在经常性损益中列支。（3）2023 年达成的营业收入、扣非后净利润

指标同时满足上述业绩完成度前三个梯度指标中的两个时，按照对应解限比例较

低的梯度办理解限售。

二、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届满且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一）第一个限售期届满说明

本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限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股份

累计限售期限为 60个月，分三次进入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进行股份报价

转让，即自限制性股票授予登记完成之日起，第 36个月后解锁 30%、第 48个月

后解锁 50%、第 60个月后全部解锁。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日为 2021

年 9月 8日，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自 2021年 9月 8日起 36个月后的

首个交易日起至 2021年 9月 8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限制性股票自登记至激励对象名下之日起已满

36个月，第一次解除限售的时间安排符合股权激励计划的规定。



（二）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情况

序号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情况

1

公司未发生如下负面情形：

1．挂牌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

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挂牌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因证券期货犯罪承担刑事责任或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

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

3．挂牌公司因涉嫌证券期货犯罪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

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立案调查；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未发生前述负面情形，满足第一

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2

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负面情形：

1．激励对象对挂牌公司发生上述情形负有个人责任；

2．激励对象被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采取市场禁入措施且在禁入期间；

3激励对象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高管情形；

4．激励对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派出机构给予行政处罚；

5．激励对象最近 12 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全国股转公司认定为不适当

人选；

6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7中国证监会或全国股转公司认定的其他情形。

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负面情形，满足

第一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

3

1、以 2020 年业绩为基准，2021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20%；

2021 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15%;

2、以 2020 年业绩为基准，2022 年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40%；

2022 年公司实现的净利润较 2020 年增长不低于 30%；

3、以 2022 年业绩为基础，根据营业收入完成率或扣非后净利润完成率进行分档考核。

公司 2021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为

378,244,592.44 元，较基期 2020 年

度主营业务收入 250,419,616.14 元，

增 长 51.04% 。 净 利 润 为

46,613,962.35 元，较基期 2020 年度



净 利 润 30,757,109.22 元 ， 增 长

51.56%。

由于 2021 年度已达考核要求，所有

34名激励人员（除4名已经离职员工）

对应考核当期计划解限售的限制性股

票全部将解限售。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除耿开远、陈小双、徐云龙、曹凤花外的 34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一个激励期全部的限制性股票。



综上，本次拟解除限售股份的对象、价格、数量具体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

股份数量（股）

剩余限制性股票数量

（股）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石海强 副总经理 150,000 350,000

2 赵福健 副总经理 150,000 350,000

3 裘国营 副总经理 150,000 350,000

4 杨勇 副总经理 6,000 14,000

5 王宪霞 财务总监 150,000 350,000

6 陈稳 董事会秘书 15,000 35,0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621,000 1,449,000 1,449,000

二、核心员工

7 朱海马 核心员工 150,000 350,000

8 兰怀迎 核心员工 90,000 210,000

9 吕敏 核心员工 72,000 168,000

10 徐泳 核心员工 66,000 154,000

11 高峰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12 袁斌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13 张珂 核心员工 36,000 84,000

14 李玉发 核心员工 30,000 70,000

15 孟凡红 核心员工 18,000 42,000

16 尚利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17 陈秀娟 核心员工 18,000 42,000

18 王超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19 王纪琪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20 刘健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21 赵嘉琳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22 单飞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23 高俊 核心员工 15,000 35,000

24 王化胜 核心员工 9,000 21,000

25 徐晓钰 核心员工 9,000 21,000

26 马齐营 核心员工 9,000 21,000

27 张娣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28 孔静静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29 马旺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30 王龙飞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31 卞瑞华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32 陈艳娟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33 孔霞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34 马娟 核心员工 6,000 14,000

核心员工小计 690,000 1,610,000

合计 1,311,000 3,059,000



根据《公司法》第 160 条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

司申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就任时确定的任职期间每年转让

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因此，公司激励对象

中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虽已满足第一个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

件，但根据相关规定，其所持限制性股票仅能部分解除限售。实际可解除限售情

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解除限售条件

成就的股份数

量（股）

因董事或高管身

份等须继续限售

数量（股）

实际可解除限

售数量（股）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石海强 副总经理 150,000 25,000 125,000

2 赵福健 副总经理 150,000 25,000 125,000

3 裘国营 副总经理 150,000 25,000 125,000

4 杨勇 副总经理 6,000 1,000 5,000

5 王宪霞 财务总监 150,000 25,000 125,000

6
陈稳 董事会秘

书
15,000 2,500 12,500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621,000 103,500 517,500

三、本次激励计划股票解除限售履行的审议程序

2025年 1月 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并审

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同日，公司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等议案。

监事会对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条件是否成就发表了核查

意见：“经核查，监事会认为：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管指引第 6号——股权

激励与员工持股计划的监管要求(试行)》和激励计划的有关规定，本《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的解除限售条件于 2025年 1月 24日成就。在第一

个解除限售期内，公司及激励对象均未发生不得解除限售的情形，公司主营业务

收入、净利润增长率满足公司业绩考核目标。激励对象主体资格合法、有效，公

司对本次的解除限售安排未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

的利益。因此，我们同意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

售条件已成就。”



综上，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计

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已履行了必要的内部程序，目前尚需办理相关手续。

四、主办券商核查意见

综上所述，主办券商认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一）公司已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的实施取得必要的内部批准与授权，其程

序、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监管指引第 6号》、《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

统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业务办理指南》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公司 2021年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已届满。除 4名激励对象耿

开远、陈小双、徐云龙、曹凤花因主动离职不再符合激励条件，公司 2021年股

权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锁期 34名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解锁条件已经成就；

（三）公司已就本次股权激励计划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已履行了必要

的内部程序，尚需办理相关手续。




